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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群己权界”到“公私德界”
———道德哲学原理的自由儒学之思

郭 萍

摘 要:当前学界对公德私德问题的论辩聚焦于道德行为的实践,而没有探究道德规范的建构,其实

是没有深入到道德哲学原理的层面。因为“道德行为”只是对既有“道德规范”的遵行;而“道德规范”本身

何以可能,才是道德哲学要追问的根本问题。对此,孔子“礼有损益”的思想提示我们可以“德有损益”作

解:道德规范随着生活方式的时代转换而更新,其更新的依据为“义以为质,礼以行之”的儒家道德哲学原

理。基于此,我们才能展开合乎时宜的道德实践。据此反观,公德私德问题本身就是以现代社会公私领域

的界分为前提,之所以要界分公私,其实质与“群己权界”问题相对应,这其中也指示着一种与现代生活相

匹配的道德模式———“公私德界”,而实际地确立“公私德界”的道德模式正是现代道德规范体系建构的核

心内容。这作为现代公民道德行为实践的前提和基础,乃是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公德;私德;公私德界;群己权界;道德行为;道德规范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2.01.09

近来学界对公德私德问题的热议,直接切中了当前中国公民道德建设这一重大而紧迫的现实问

题。不过,在笔者看来,目前的讨论仅仅局限于道德行为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moral
 

behavior),而
没有探究道德规范的建构(the

 

construction
 

of
 

moral
 

norm),其实是没有深入到道德哲学原理的层

面。因为“道德行为”只是对既有“道德规范”的遵行;而“道德规范”本身何以可能,才是道德哲学要

追问的根本问题。这意味着我们在讨论如何培养落实公私道德行为之前,需要先行考察应当建立何

种道德价值规范作为现代公民道德行为的基准才是合理的,即要先明确现代公民道德的内涵及其相

应的道德模式,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展开合乎时宜的道德实践。

一、有德无道:目前公德私德讨论的局限

目前的讨论已经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主张,但双方都是基于某种既定的道德规范之下的思考,也
即以既有的“德目”为解答公德私德的自明性前提,而对“道德规范何以可能”,也即“德目”背后所依

据的“道”却未加省察,因此这些主张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有“德”无“道”的局限性。
(一)效法传统私德的疑难

一方学者认为,近代学人由于参照现代西方伦理学说而导致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弊

病,因此建议效法传统的“家国一体”道德模式,即通过个人道德的推扩,直接贯通家与国、公与私,以
克服公德私德失衡的问题。其理由是:在“我们儒家的文化立场”上,“治平”之公德与“修齐”之私德

都是内在于自身的美德,因此都属于“个人基本道德”,即广义的“私德”,而且“《大学》的‘八目’修身

工夫就是有效的实践途径,以人格修养为核心,落实于个人身心,但……对国家、社会也有积极意

 

作者简介:郭萍,山东大学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山东济南
 

250100)。



义”。所以,现代公民道德建设“应是以个人基本道德为核心,从中演绎或推化出社会公德、职业道

德、家庭美德,形成完整的道德体系”。换言之,提升道德自律,培养以个人修身为核心的私德也就是

当前公民道德建设首要而根本的任务①。
然而,这种聚焦中西之别的思考恰恰掩盖了一个更为一般的事实———中国社会的古今之变。自

近代以来,中西问题与古今问题一直交错纠缠,致使不少人将“现代的”混同为“西方的”而予以否定。
殊不知,中国的现代化正是人类社会的一般现代性在中华民族身上的具体实现,而中国的民族性也

始终是处于时代发展之中的民族性,这一实情本然地要求我们一切思考都应当,而且也不得不以现

代性为首要立足点。当前关于公德私德问题的讨论也不例外。事实上,公德、私德问题本身就是以

现代社会公私领域的界分为前提的(第三节详述)。而上述学者基于传统的“家国一体”道德模式作

解,是以古代社会在家尽孝与为国尽忠的一体性为基准,直接否认了现代社会公私领域划界的现实

必要性。由是,基于现代社会而讨论的“私德”(private
 

morality)概念,即区别于公共领域的私人领

域中的道德内容,被偷换为
 

“德之在我”(self virtue)的自我道德修养,这也就将公德(public
 

morali-
ty)顺理成章地纳入私德(实为自我道德修养)之中。如此一来,其论述的重心也就转变为古今中外

普遍存在的个人道德自主自觉性问题,而这其实已经偏离了当前公德私德问题的核心。
沿此思路,不论公德,还是私德,其内涵实质与传统“家国一体”模式下的“德”无异。因此他们强

调,当前培养私德自律的基准就是传统的道德价值规范(礼),其中最基本的内容就是传统的“五常”
(仁、义、礼、智、信),其中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以传统的“忠孝”观念来培养现代公民道德,主张通过

对父母尽孝,转而实现对国家尽忠,进而在“移孝作忠”的意义上强调“孝”是现代公民道德之基②。在

他们看来,传统儒家道德“完美地实现了民众日常生活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高度契合,求忠臣必出于孝

子之门,在家能孝亲,在朝就能忠君,这……对我们今天也是深有启发意义的”③。
事实上,这些学者已经有意无意地将传统道德规范视为恒常不变的道德行为标准,既没有对其

合理性进行时代省察,也没有追问规范本身何以可能。这就根本导致他们对现代公民道德建设的理

解只是局限于道德行为培养的层面,似乎只要现代公民自觉地认同传统道德价值,自主地遵从传统

道德规范,那么现代道德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而,其中的疑难是:传统道德价值规范作为现代公民

道德行为标准的现实合理性何在? 传统道德价值规范扎根现代社会的现实可能性何在? 进一步讲,
基于“家国一体”的传统道德价值规范是否合乎现代社会的价值共识,是否能适应现代生活方式,这
都是值得商榷的。

(二)倡导现代公德的缺憾

另一方学者从近代中国谋求现代民族建国的基本事实出发,反驳了前述学者的观点并给出了不

同的建议。蔡祥元指出,“家国一体”模式抹去了“大家”与“小家”的区别,导致公私不分,从而使理想

的“公天下”沦为了现实的“家天下”④。任剑涛指出,一些学者之所以主张将传统伦理直贯现代社会,
就在于他们采取了中西之别的静态打量而脱离了古今之变的时代前提;而现代社会的事实是公私分

立,私领域(个人、家庭)与公领域(社会、国家)互动关联,但边界清晰,不能直接贯通,因此现代道德

需要在个人、社会、国家三层结构下展开:个人道德依靠自我约束,社会公德是靠个人自守和社会成

员之间的相互监督,而国家权力则不应直接干预社会事务与私人事务。进而,他们强调,与私德只关

乎个人自身不同,公德直接关乎每个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其核心是社会正义,“倘若社会秩序供给

短缺、国家立宪机制有缺,那么个人就无法独善其身,也很难友好相处”⑤。所以当前公民首要的道德

111从“群己权界”到“公私德界”———道德哲学原理的自由儒学之思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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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参见陈来:《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文史哲》2020年第1期。
赵炎:《儒家公私一德与家国一体的形而上学基础———从中西之争而非古今之变的角度看》,《文史哲》2021年第1期。
肖群忠:《现代中国应并重公共道德和个体美德———对陈来、蔡祥元两位先生的回应》,《文史哲》2020年第4期。
蔡祥元:《儒家“家天下”的思想困境与现代出路———与陈来先生商榷公私德之辨》,《文史哲》2020年第3期。
任剑涛:《古今之变与公私德行的现代理解》,《文史哲》2020年第4期。



素质是要具备良好的公德,这对于公共人物尤其如此;而且公德的维护“不能首先倚重人的‘良知’,
而首先需要通过规则来限制和规范人的行为”①,因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具有高度道德自觉的人极

少,依靠个人自律而实现社会道德理想的可能性极小;而且个人自律也缺乏外在的明确的尺度,最终

往往是位高权重者占据道德制高点,这不仅会导致“以理杀人”,而且社会正义无法维系,因此他律才

是有效落实公民道德行为的决定性手段。
这些立足现代社会的思考充分考虑了中国社会古今之变的实情,但其反驳与建议主要是以道德

实践的现实成效或弊端为理据而展开的,仍然没有深入到道德行为的背后对道德规范本身进行探

究。因此,他们一方面缺少对“家国一体”模式下的传统道德规范的学理分析和历史省察,导致相应

的反驳并不彻底;另一方面缺少构建道德规范的合理基准和根据,导致其无法提供一种可供参考的

现代性道德模式。
综合上述种种问题,当前的讨论有必要深入到道德哲学原理的层面,对道德规范本身进行追问

和省察,这也将有助于我们思索现实道德问题更为深层的症结。

二、德有损益:儒家的道德哲学原理

毋庸置疑,任何道德实践都是个人自觉自主的活动,而且其中必然体现着某种人格品质和价值

观念,而不论自律还是他律都是引导落实道德实践的有效手段。也就是说,道德实践无不是基于一

种内在于“我”自身的道德价值观念而落实为“我”自觉自主的行为活动,其一般逻辑就是:由“我”出
发而施于“他者”乃至“群”。在这个意义上,古今中外的道德观念都普遍体现着一种推己及人、由己

及群的道德实践逻辑。
但这一普遍的逻辑在不同时代具有根本不同的内涵。因为我们判定一种行为是否道德,实质是

在考察一种行为是否合乎某种道德规范,用儒家的话说就是,是否合乎“礼”。这就是说,所谓道德行

为(道德实践)必然是对某种道德规范的遵守和践行,即守礼、行礼;反过来说,道德规范就是道德行

为的前提和基准,否则根本谈不上行为的道德与否。这意味着有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就相应地有什么

样的道德行为,而道德规范所体现和维护的价值观念决定着一般道德实践逻辑的实质内涵。
然而,如孔子所说“礼有损益”,任何社会制度规范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生

活的变迁不断地删改(损)或增订(益),历代的道德规范也不例外。这其中不仅包括具体道德规范的

增减,而且包括整个道德价值规范体系的转变,所谓“转变”也就是要解构(损)旧的道德价值规范体

系,建构(益)新的道德价值规范体系,此可谓“德有损益”。这意味着道德规范总是有其时代性,而道

德行为需要与当下的道德规范相吻合,自然也有其时代性。其中在社会转型期间,由于旧的道德规

范尚未消退,新的道德规范还不健全,还会导致“非礼之礼”②的现象普遍存在,即某些合乎传统道德

价值规范的行为,却并不合乎现代道德价值规范,此时人们对于道德行为的理解常常相互冲突,甚至

陷入自相矛盾、手足无措的窘境。这其实正是道德规范时代性转变的集中体现。
当然“德有损益”并不是任意的,而是要合乎“道”。这其实已经涵盖在黄玉顺“中国正义论”所揭

示的儒家制度伦理的一般原理中,即“义→礼”③,也就是孔子所讲的“义以为质,礼以行之”④。更明

确地说,“德”的损益与“礼”的损益一样,是要以“义”为根本原则才能合乎“道”。从历代典籍注疏看,
“义”作为“礼”的根本原则,既不是一种具体的道德规范,也并非有学者所误解的无关善恶的“价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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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①,而是表达着合理(reasonable)(如《荀子·议兵》曰:“义者,循理”②);适宜(fit)(如《中庸》:“义
者,宜也”③);合适(suitable)(如《论语·学而》邢昺疏:“于事合宜为义”④)等意味的基础伦理观念。
进一步借助“中国正义论”的归纳,我们还可以推知道德规范所要遵从的两个基本原则:(1)历时维度

的适宜性原则,即道德规范的建构要顺应时代变迁,适应当下社会的生活方式;(2)共时维度的正当

性原则,即道德规范的建构要以“一体之仁”为出发点,确保有效维护和体现当下社会的价值共识。
这就表明,任何道德规范都有其时效性,需要我们根据新的生活方式及新的社会价值共识进行重建。

对此,我们首先要了解:生活方式变迁的核心是组建群体生活的社会基本单元(social
 

primary
 

unit)发生了时代性转变,进而导致一系列社会价值观念及其社会制度的时代性转变。所谓“社会基

本单元”也就是社会的经济、政治、道德、文化诸领域生活得以展开的最小单位,而整个社会生活追求

和谐有序也就是为了维护社会基本单元的健康,因此这既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也是社会生活的根本

价值。也就是说,社会基本单元作为一个基本价值单位,是真正的“社会主体”。历史地看,自古至今

中国人组建群体生活的社会基本单元由前现代的宗族、家族转变为了现代性的个体(individual),因
此形成了前现代的宗族、家族生活方式以及现代性的个体生活方式,同时这也使古今社会(群)体现

出根本不同的价值共识,由此便赋予了“我”(ego/self)不同的道德价值内涵。这就要求不同时代的

人们根据“正当”与“适宜”的原则建构不同的道德规范,以适应不同的生活方式,维护不同的社会主

体价值;而不同时代的“我”施于他人与社会、国家的道德实践也就具有了不同的内涵。具体而言:
西周时期是以宗族为社会基本单位,这既决定了当时社会宗族性的价值共识,也赋予了“我”宗

族性的价值内涵,同时由于宗族之间皆依靠自然血缘勾连,因而“兄弟阋于墙”⑤的家事也就是国事,
这也就形成了一个家国同构、天下一家的社会。因此,在当时基于自然血缘形成的宗法伦理就是一

种合乎“道”的“德”,其基本的道德模式就是《礼记·大学》所记载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家国一体”模式。相应地,“我”对于这种血缘宗法伦理的践行,就是一个宗族成员理所当然的道德

实践,由此维护的也就是家国同构的宗族生活秩序,最终实现的也就是宗族主体价值。但在“三家分

晋”之后,真正的家国同构社会便开始瓦解,并逐步转向以家族为基本单元聚族而居的社会。是时,
各家族及其与皇族之间渐渐失去了自然血缘的基础,因此直接贯通家与国的伦理系统也随之解体,
继之以“门内之治恩揜义,门外之治义断恩”⑥。不过,自西汉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皇族就通过“移孝

作忠”重构了“家国一体”的道德模式,所谓“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⑦。在此“孝”不仅体现着“父为子

纲”的家族道德,而且维系着“君为臣纲”的政治道德,与此相应的制度建构就是以“三纲”为核心的道

德规范体系。此时“我”作为一个家族性的存在者也就需要践行忠孝之德,由此体现的是自身作为孝

子忠臣的美德,而且在忠孝难两全的现实道德张力中,皇族作为家族之首和国家统治者,实际规训着

“我”遵从忠高于孝的道德实践趋向。这种道德规范体系实质性地维护了当时以皇族为首的家族生

活秩序及其价值诉求。
随着家族生活方式的僵化衰落和现代性生活方式的孕育兴发,这种道德规范体系便逐步失去了

正当适宜性。因为在此规范之下,“我”只是一个非价值自足的个人(person),即“个人总是一定的伦

理和政治秩序中的自我,离开了家国秩序,自我将不复存在”⑧。而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是以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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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vidual)为基本单元组建而成,“我”也就相应地承载着个体主体价值,并因此成为一个价值自足

的存在者。这种古今差异也使得现代族群(包括现代民族国家、社会团体乃至现代家庭)并不同于传

统族群,即不再是由非价值自足的个人组成的集体,而是由价值自足的个体组成的联合体。也正因

如此,现代社会公民会基于保护个体价值(不仅是自身价值)的目的而共同维护现代族群的利益。
在此情形下,现代社会的道德规范必然要与这种以个体为基本单元的生活方式相适应才具有适

宜性,且要以维护和体现个体主体价值为出发点和根本旨趣才具有正当性;与此相应,“我”的道德实

践也应当普遍维护个体价值,才能体现身为现代公民的美德。而这都不是“家国一体”模式下的传统

道德规范所具备的。正如任剑涛所说:“现代相对于古代发生了根本变化,现代难题无法在传统中求

解;现代道德建设难题的解决,只能在现代脉络中来求解,而传统儒家道德若作为可用资源,那就必

须在现代性生活方式下进行现代阐释。”①其中传统的“三纲”非但不能解决现代道德问题,反而是现

代公民道德建设要警惕和剔除的内容。例如,当今我们并不能依靠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来维系由平

等个体组建的现代家庭,更不能要求一个现代公民以孝子忠臣的道德意识来承担其社会责任。事实

上,在现代社会,即便是“孝亲”也无法以传统方式来落实,这一方面是因为现代家庭的类型日趋多

样,甚至存在着某种解体的趋向,另一方面是因为医疗、房产、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合理、不健全

对普通民众“孝亲”的意愿和行为造成了严重的挤压和扭曲。再推展一步讲,传统的“五常”同样需要

进行现代性的“赋值”,而不能以其前现代的道德内涵充当现代公民道德修养的基本内容。这都意味

着我们需要在现代性生活方式下,以个体价值为根本福祉,重建公民个体与家庭、社会、国家的关联,
具体到现代公民道德建设方面,就需要我们首先确立一种有别于传统“家国一体”的、现代性的道德

模式。

三、公私德界:儒家现代性的道德模式

前论提及现代社会出现公德私德问题本身就是以公私领域的划界为前提的,而现代社会之所以

要进行公私领域的划界,以至于现代道德建设之所以要在公私领域划界的前提下展开,其实质是与

“群己权界”(the
 

demarcation
 

between
 

private
 

rights
 

and
 

public
 

power)问题相对应。
“群己权界”本身是严复继承儒家“群学”原理对现代自由问题的释义②,但其含义并不限于狭义

的政治哲学领域,而是表明了一种维护现代主体价值和现代生活秩序的普遍性实践原则,因此严复

也将其视为“理通他制”③的现代“文明通义”,即广义的伦理实践原则。他曾在《政治讲义》中指出:
“仆前译穆勒《群己权界论》,即系个人对于社会之自由,非政界自由。政界自由,与管束为反对。政

治学所论者,一群人民,为政府所管辖,惟管辖而过,于是反抗之自由主义生焉。若夫《权界论》所指,
乃以个人言行,而为社会中众口众力所劫持。此其事甚巨,且亦有时关涉政府,然非直接正论,故可

缓言也。”④可以说,“群己权界”乃是关涉着政治与道德的广义的“伦学”思想,而且与中国学术“务为

治者”的旨趣一脉相承,可谓是一种“儒家现代群治之方”⑤。事实上,不仅中国学术如此,有学者也指

出:“在英语学术界,政治哲学不仅被归于道德哲学之下,而且也通常与法律哲学、社会哲学甚至一般

社会理论杂糅在一起”⑥,所以当代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Bordley
 

Rawls)也将其所著的《正
义论》视为一部道德哲学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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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哲学的现代学术考察仍是此次工作坊的关注点之一。李畅然重新梳理了孟子性善论的工夫论进路，许家星对

陆象山思想研究进行反思并阐释其意义。徐陶指出，在“中国哲学之起源”问题上，李泽厚的“巫史传统论”仍具有

洞见性与合理性。徐陶认为，从原始思维到哲学观念是哲学起源的普遍范式，他进一步分析了中国传统哲学基因的历

史渊源。此外，不乏学者将研究探触到与儒学等思想领域相关的具体问题上。戴木茅以萧何买田为例，对古代迎合性

自污这一历史现象进行了政治哲学阐释。陈晨捷以先秦儒家“报”伦理为视角，探讨了“家庭本位”与“个人主义”

兼容的可能进路。曹帅则考察了西方近代思想中的骄傲。

在儒学热背景下，刘学斌则提示儒学研究应该注意的问题。他指出，儒学研究要提升不仅需要进行大量的具体研

究，也需要在元理论层次上对儒学研究本身进行反思。对此他认为，研究儒学至少应明确三个必要的前提——儒学的

有限性、原料性、对象性。具体而言，承认儒学意义的有限性是在认识到儒学重要意义的同时，认识到其历史和现实

意义的限度。意识到儒学的原料性指意识到在当代，儒学主要是发挥为当代思想文化发展提供原材料的作用。保持儒

学的对象性是指在研究中，始终让儒学处于研究对象的地位。

当前儒学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取向，有其必然性。正如王学典主编在开幕词中所说，“儒学再也不是中国哲学界一

小部分学者的专利”，“甚至也不仅是人文学术的一个专属领域、专属视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所有的学者都有可

能进入儒学这个领域，去发掘和各自学科相关的内容”。一批传统儒学领域之外的学者在引领学术发展方向，他们受

过严格的社会科学训练，能更多地使用概念工具，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给儒学领域带来了新的风气。

同时，儒学自身的内容和性质以及自身社会发展理论的学科属性，决定了儒学研究能够被社会科学化，而这也是

儒学与其他信仰的不同之处。王学典主编指出，“所有的信仰都无法社会科学化，而儒学恰好不是信仰。我们长期以

来把儒学看成是心性之学，看作是伦理学，看作是道德哲学，乃至于有一部分人看作是宗教”，这种做法“大大窄化

了儒学研究的内容，低估了儒学的意义”。“儒学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发展理论”，“它是人类历史上能和自由主义的

发展理论，能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理论并驾齐驱的第三种社会发展理论”，在两千多年内指导中国社会运行，并被付诸

实施过。儒学的社会发展理论建立在德行的基础之上，落脚点在治国平天下，所以“有必要从各个角度对作为社会发

展的儒学进行系统的研究”。

2021 年 5 月 9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全体编辑人员回信，对办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提出殷切期望 ：“高

品质的学术期刊就是要坚守初心、引领创新，展示高水平研究成果，支持优秀学术人才成长，促进中外学术交流。希

望你们再接再厉，把刊物办得更好。”此次青年工作坊的举办，即是对回信号召的积极响应和对回信精神的努力贯彻。

这不仅表现在工作坊主题和分论题的设置上——“儒学的社会科学化取向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新路径”正是致思于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努力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对坚持中国道路、弘扬

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进行深入阐释，还表现在青年工作坊自身的主旨和使命上，即加强与青年学者的联系，支持

优秀学术人才的成长。与《文史哲》杂志人文高端论坛相呼应，青年工作坊还将持续举办下去，以期更好地贯彻回信

精神，发现更多优秀学术人才，推动人文学术研究的发展。

【撰稿 ：董彩云 李  梅，作者单位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上接封三）

《文史哲》杂志举办第二期青年学者工作坊


